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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D_B0_E5_c36_326160.htm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知识产权局，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 为了推行专利申

请代理的标准化，确保专利申请文件的规范化，贯彻实施《

专利代理人代码标准》（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十四号），特

制定《专利代理人代码标准实施方案》。现将该实施方案印

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专利

代理人代码标准实施方案 一、实施目标 为了推进专利代理人

代码管理的标准化，保障《专利代理人代码标准》（国家知

识产权局令第十四号）的有力实施，规范和加强国家知识产

权局对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人的监督和管理，配合国家

知识产权局自动化系统CPMSⅢ项目的执行，特制定本实施方

案。 二、实施原则 （一）准确固定原则 对已有的专利代理数

据库核查校对并进行数据加工，确保专利代理数据库新旧代

码的一一对应，准确无误。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人代码

一经确定不再改变。 （二）合理启用原则 以2002年度专利代

理人资格考试作为启用《专利代理人代码标准》的起点，对

通过此次考试的人员颁发符合新代码标准的专利代理人资格

证书。自2003年1月1日起，专利代理人执业证书（专利代理

人工作证）启用新的代码标准。 （三）新旧两套代码并用原

则 新的专利代理人代码启用后，对持有旧代码的有关人员更

换代码及有关证书（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和专利代理人执业

证书）。为顺利完成证书的更换，保证专利审查工作的正常

进行，在一段时期内，国家知识产权局自动化系统CPMSⅢ项



目将能够同时识别新、旧两套专利代理人代码。 （四）两证

同时更换原则 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和专利代理人执业证书的

更换工作同时启动。 三、实施单位 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按照

《专利代理人代码标准》编制新、旧专利代理人代码对照配

置表和制作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

负责按照《专利代理人代码标准》制作专利代理人执业证书

，并负责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和专利代理人执业证书的组织

发放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负责具体落实

本辖区内的专利代理人和具有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人员的证

件换发工作。 四、实施期限 国家知识产权局自动化系

统CPMSⅢ项目自2003年1月1日起正式启用《专利代理人代码

标准》。 按照《专利代理人代码标准》编制的专利代理人资

格证书的换发工作自2003年1月1日开始，2005年12月31日截止

。逾期未更换的，旧证书作废。 国家知识产权局自动化系

统CPMSⅢ项目对新、旧两套专利代理人代码的同期识别

自2003年1月1日开始，2003年6月30日截止。各专利代理机构

和专利代理人应当在该期限内完成专利代理人执业证书的更

换工作。 五、实施步骤 （一）2002年12月31日前，国家知识

产权局负责完成符合新代码标准的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的制

作工作，并向通过2002年度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人员颁发

符合新代码标准的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 （二）2003年1月31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新、旧专利代理人代码对照配置表

及人员通讯录分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和中

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 （三）2003年2月28日前，中华全国

专利代理人协会根据《专利代理代码标准》的要求提出证件

换发的具体意见，并组织、启动换证工作。 （四）2003年3



月1日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按照新、旧专利

代理人代码对照配置表及人员通讯录通知有关人员并具体实

施换证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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